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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貨車裝載整體物品(超長、超寬、超高、超重)臨時通行證
字第                 號 

	汽車所有人
或公司行號
	**通運股份有限公司
	車  型
	曳引聯結半拖

	駕 駛 人
姓    名
	黃招斌
	駕照
號碼
	W100******
	車 號
	***-GS  
	半拖
車
	DG-**

	裝 載 物 名 稱
	尺                  度
	裝 載 後 車 輛 尺 度

	
	長
	4.95公尺
	全長
	17.14公尺

	
	寬
	3.2公尺
	全寬
	3.2公尺

	
	高
	1.5公尺
	全高
	2.93公尺

	
	重
	3.9公噸
	總重
	14.78公噸

	限定運送路線
	楊梅(台一線)→埔心中興陸→龍潭聖亭路→龍潭中豐路中山段→
大昌路二段→龍潭交流道→北二高→新店安坑交流道下→新店中央路
→新店中正路→新店民權路→新店建國路旁新店江陵春工地

	有 效 期 間
	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

	行 駛 時 間
	除上午00：00下午24：00（上下班尖峰時間，禁止行駛高速公路）。

	限       速
	30公里／小時(含)以下。

	通  行  條  件
	1、 超尺度部份應懸掛明顯標誌及閃光燈,惟雨天行駛時須加派有閃燈之前導車及後護車。
2、 裝載物品與本證記載不符或未附裝載圖及裝載圖所記載尺度與右表「裝載後車輛尺度」欄不符者,以無通行證論。
3、 裝載超尺度部份應懸掛明顯之標誌及標燈。
4、 超寬、超長車輛須派有閃光警示燈車及後護車隨行。
5、 超高車輛行經人行路橋下或橫越公路上空架設之物體時,將時速減為每小時十公里以下,小心通過。
6、 超重車輛不得在橋面上剎車、變速、會車,僅由重車一車在橋之中央通行。
7、 專案核准文號：
8、 車輛不依規定期限參加各項登、檢手續,本通行證無效。
9、 其他：

	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     發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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